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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《东莞市零散工业废水管理条例》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

序

号

类

别

事项名称 基本编
码

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
免处罚

依据

配套监管

措施
备
注

1
零
散
工
业
废
水
产
生
单
位
台
账
管
理

对零散工业废

水产生单位未

如实在零散工

业废水管理系

统记录生产性

日用水量，以及

零散工业废水

的种类、日产生

量、储存量、转

移量和转移时

间等数据的处

罚

/

《东莞市零散工业废水管理条例》

第九条第四项：“零散工业废水产生

单位应当做好以下管理工作：（四）

建立零散工业废水管理台账，如实

在 零 散 工 业 废 水 管 理 系 统 记 录 生

产性日用水量，以及零散工业废水

的种类、日产生量、储存量、转移

量和转移时间等数据。 ”
《东莞市零散工业废水管理条例》

第二十六条：“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

四项的规定，零散工业废水产生单

位 未 如 实 在 零 散 工 业 废 水 管 理 系

统记录生产性日用水量，以及零散

工业废水的种类、日产生量、储存

量、转移量和转移时间等数据的，

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五千

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”

适用免罚的情形（同时满

足）:
（1）属于首次违法；

（2）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

违法行为，危害后果轻微；

（3）记录内容不得弄虚作

假。

《 中 华

人 民 共

和 国 行

政 处 罚

法 》 第

三 十 三

条

加强教育、

及时复查整

改情况，加强

日常检查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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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零
散
工
业
废
水
储
存
管
理

对零散工业废

水产生单位将

危险废物与零

散工业废水混

合收集储存的

处罚

/

《东莞市零散工业废水管理条例》第十

一条：“零散工业废水产生单位应当通

过零散工业废水收集、储存设施集中收

集、储存零散工业废水，并检查和维护

零散工业废水收集、储存设施，保证设

施正常运行。不得将危险废物与零散工

业废水混合收集储存或者委托给零散

工业废水处理单位处理，不得将零散工

业废水用作生活用水或者稀释后用作

生活用水。”

《东莞市零散工业废水管理条例》第二

十八条第一款：“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

的规定，零散工业废水产生单位将危险

废物与零散工业废水混合收集储存的，

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以十万元

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没收违法所

得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

政府批准，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。”

适用免罚的情形 (同时满

足):

（1）属于首次违法；

（2）危险废物混入零散工

业废水中贮存，所涉危险废

物不超过 0.01 吨；

（3）所涉危险废物不属于

废弃剧毒化学品、医疗废

物、实验室废物及易燃易爆

危险废物；

（4）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

正违法行为，危害后果轻

微。

《 中 华

人 民 共

和 国 行

政 处 罚

法》第 三

十三 条

加强教育、

及时复查整

改情况，加

强日常检查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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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零
散
工
业
废
水
排
放
管
理

对零散工业废

水产生单位将

全部或者部分

零散工业废水

未经转移处理

直接排放的处

罚

/

《东莞市零散工业废水管理条例》第

十四条第四项：“零散工业废水产生单

位禁止实施以下行为：（四）将全部或

者部分零散工业废水未经转移处理直

接排放；”
《东莞市零散工业废水管理条例》第

三十条：“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

的规定，零散工业废水产生单位将全

部或者部分零散工业废水未经转移处

理直接排放的，由生态环境部门依法

予以处罚。”

适用免罚的情形 (同时满足):

（1）近一年内属于首次违

法；

（2）因零散工业废水收集、

储存设施突发故障，造成零

散工业废水滴漏渗溢的，24
小时内及时报告并采取应急

处置、停产等措施减少零散

工业废水排放；

（3）水污染物达标排放；

（4）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

违法行为，危害后果轻微；

（5）不属于偷排情形。

《 中 华

人 民 共

和 国 行

政 处 罚

法 》 第

三 十 三

条

加强教育、

及时复查

整改情况，

加强日常

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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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零
散
工
业
废
水
处
理
单
位
台
账
管
理

对 零 散 工 业 废

水 处 理 单 位 未

如 实 在 零 散 工

业 废 水 管 理 系

统 记 录 零 散 工

业 废 水 产 生 单

位 的 转 移 量 ，

零 散 工 业 废 水

收 集 量 、 运 输

量 、 处 理 量 、

剩 余 储 存 量 、

达 标 排 放 量 以

及 每 日 的 水 质

检 测 结 果 的 处

罚

/

《 东 莞 市 零 散 工 业 废 水 管 理 条

例》第十七条第一款： “零散工业

废 水 处 理 单 位 应 当 建 立 零 散 工 业

废水处理管理台账，如实在零散工

业 废 水 管 理 系 统 记 录 零 散 工 业 废

水产生单位的转移量，零散工业废

水收集量、运输量、处理量、剩余

储存量、达标排放量以及每日的水

质检测结果。 ”
《 东 莞 市 零 散 工 业 废 水 管 理 条

例》第三十一条： “违反本条例第

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零散工业废

水 处 理 单 位 未 如 实 在 零 散 工 业 废

水 管 理 系 统 记 录 零 散 工 业 废 水 产

生单位的转移量，零散工业废水收

集量、运输量、处理量、剩余储存

量、达标排放量以及每日的水质检

测结果的，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

正，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 ”

适 用 免 罚 的 情 形 (同 时

满足 ) :
（ 1）属于首次违法；

（ 2）在责令改正期限内

改正违法行为，危害后果

轻微；

（ 3）记录内容不得弄虚

作假。

《 中 华

人 民 共

和 国 行

政 处 罚

法》第 三

十三 条

加强教育、

及时复查整

改情况，加强

日常检查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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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零

散

工

业

废

水

处

理

单

位

在

线

监

控

管

理

对零散工业废水

处理单位未定期

对相关设施进行

检查维护，保证

设施正常运行的

处罚

/

《东莞市零散工业废水管理条例》第二

十三条：“零散工业废水处理单位应当在

零散工业废水处置设施内安装零散工业

废水处理量计量设备，在零散工业废水

处理达标排放口安装排放水量计量设

备、水质测量设备和视频监控设备等水

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，并与生态环

境部门监控设备联网。

零散工业废水处理单位应当定期对相关

设施进行检查维护，保证设施正常运

行。”
《东莞市零散工业废水管理条例》第三

十三条：“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

定，零散工业废水处理单位有下列行为

之一的，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，处

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

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整治：（三）未定期

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维护，保证设施正

常运行的。”

适用免罚的情形 (同时满

足) ：

（1）零散工业废水在线监控

设备不正常运行，12 小时内

及时报告；

（2）不正常运行期间采取停

产、限产或其他措施停止或

减少水污染物排放，且经自

行组织监测达标的；

（3）未造成环境污染、生态

破坏或社会影响等危害后果

的；

（4）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。

《 中 华

人 民 共

和 国 行

政 处 罚

法 》 第

三 十 三

条

加强教育、

及时复查整

改情况，加

强日常检查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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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零

散

工

业

废

水

超

标

排

放

对零散工业废水

处理单位排放的

水污染物超过国

家或者地方规定

的水污染物排放

标准的处罚

/

《东莞市零散工业废水管理条例》第二

十四条：“零散工业废水处理单位应当对

收集的零散工业废水进行集中处理，排

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

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。”

《东莞市零散工业废水管理条例》第三

十四条：“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，

零散工业废水处理单位排放的水污染物

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

标准的，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

责令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，并处十万元

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

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

业、关闭。”

适用免罚的情形 (同 时满

足) ：（1）近一年内属于首次

违法；（2）仅一个 B类水污染

物超过排放标准，且超标排放

的倍数在 0.1 倍以下或仅 pH

值超过标准，且数值在 5-10

以内或仅色度超过标准，且超

标倍数在 1倍以下；（3）在责

令改正期限内改正违法排放

污染物的行为。

《 中 华

人 民 共

和 国 行

政 处 罚

法 》 第

三 十 三

条

加强教育、

及时复查整

改情况，加

强日常检查

/


